
南卫〔2025〕171号

南安市卫生健康局关于同意成立南安市针灸康复专科联盟的批复
南安市中医院：

你院《关于成立南安市针灸康复专科联盟的请示》（南中医〔2025〕38号）收悉。经研究，同意你院牵头成立南安市针灸康复专科联盟。

联盟成立后，请你院切实履行联盟牵头单位职责，加快完善联盟组织体系与运行机制。要以专科协作为核心，通过专科共建，教育培训协同，科研项目合作等方式，加强联盟内各医疗机构的交流联动。充分发挥你院针灸康复科作为泉州市中医临床重点专科建设单位的优势，整合优质资源，带动联盟成员单位共同提升针灸康复学科服务能力；各成员单位要主动对接牵头单位，积极参与联盟各项工作。以专科协作为纽带，通过专科共建，教育培训协同合作，医疗质量同质化管理等多种方式，提升成员单位的医疗服务能力和管理水平，切实满足群众日益增长的针灸康复医疗需求。

附件：南安市针灸康复专科联盟首批成员单位
                               南安市卫生健康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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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件主动公开）

附件
南安市针灸康复专科联盟首批成员单位

一、牵头单位

南安市中医院

二、首批成员单位（11家）

美林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东田卫生院、省新卫生院、丰州卫生院、霞美卫生院、眉山卫生院、柳城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罗东中心卫生院、官桥中心卫生院、金淘卫生院、仑苍卫生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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